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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说法 

 

顾客信息被用作骗贷  信用受损怎么办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夏兴芸  尚博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经营者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

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需要经过消费者同意。近日，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经营者利用消费者的个人信用骗取贷款，致使消费者个人信用受损的侵权

责任纠纷案。 

    法院查明，2015年 3月 27日，钟女士与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购买小型

汽车一辆。同日，钟女士与某银行签订信用卡购车专项分期付款合同，以分期还款方式支付剩余

购车款，但合同上记载的电话号码与其实际使用号码不符。 

    此后，钟女士向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表示不再购买车辆，终止了车辆买卖合同，但并未告知

某银行。 

    2017年 6月 28日，某银行向法院起诉钟女士逾期未还款，法院按照贷款合同记载的联系地

址和电话向钟女士邮寄了相应的诉讼文书。因钟女士未到庭，法院缺席判决钟女士支付本金、利

息及滞纳金。钟女士未按判决履行还款义务，因此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 

    2020年 3月，钟女士因无法购买车票才得知其被列为失信人员，遂于同年 4月向公安机关报

警，公安机关对此进行立案侦查，并对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法人徐某进行讯问。 

    徐某陈述，钟女士曾向其购买车辆，后放弃购买，由于贷款业务正办理中，公司正需要资金，

便没有终止贷款，而是在贷款到达公司账户后又将款项转到其个人账户挪作私用。后因经营不善，

未能按时足额偿还贷款，导致钟女士被某银行起诉从而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征信获得负面评价，

个人信用权益受损。 

    随后，钟女士将徐某、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赔偿误工费、交通费、律师费和

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 5万元。一审法院驳回了钟女士的诉讼请求。钟女士不服，上诉至重庆五中

院。 

    重庆五中院根据各方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酌定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和徐某承担 60%的责

任，钟女士自担 40%的责任。因钟女士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存在误工损失，故对钟女士误工费不

予支持，最终判决徐某、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赔偿交通费、律师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 21200

元。 

    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案件承办法官表示，民法典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

过度处理，并符合下列条件：（一）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二）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三）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四）不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在商业贷款消费领域，消费者的个人信用信息系个人信

息之一，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本案中，钟女士放弃购买汽车，其与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的汽车买卖合同关系终止。重庆某

汽车销售公司应根据诚信原则及交易习惯，协助钟女士解除与某银行订立的消费借贷合同，但其

非但未尽到职责，反而伪造钟女士支付首付款的凭据并交付银行，欺骗银行继续履行贷款合同并

由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和徐某收取贷款。 

    在取得贷款后，徐某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导致钟女士被某银行起诉而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

征信获得负面评价，个人信用权益受损。徐某、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的骗贷行为与钟女士被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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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人员进而个人信用评价降低的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侵权责任。 

    首先，本案事实因果关系成立。如果没有徐某、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的过错侵权行为，则案

涉消费借贷系列合同不会顺利办理并放款，或者即使顺利放款，钟女士亦可及时知晓该信息而清

理结算其与银行的合同关系，不会发生因不知晓贷款发放而逾期被列为失信人员的损害事实。 

    其次，本案法律因果关系成立。徐某、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实施侵权行为时，可以合理预见

该笔贷款发生逾期的风险与可能，故认定其案涉过错侵权行为与钟女士所受损害存在法律上因果

关系，并未超出其作为汽车销售商及相关业务专业从业者的通常认知。 

    而钟女士在签订相关合同时，既未关注与自身权益相关的重要合同条款，亦未仔细核对与自

身权益相关的重要信息，致其未能及时接收银行放贷通知信息，更未在放弃履行案涉买卖合同后

及时主动告知银行中断贷款业务流程，以妥善清理消费借贷系列合同，未尽到一般公众的谨慎注

意义务。因此，钟女士对其个人信用受损亦存在一定过错。 

    据此，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